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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教育局文件 

 

 

诸教〔2018〕24号 

 

 

诸暨市教育局单项工程造价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 
工程实行年度入围企业招标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
 

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、镇乡（街道）中心学校： 

针对全市学校基建项目多、小、散，建设时间又相对集

中于暑期等实际，为加快推进基建工程招标进程，全力提升

工程质量管理效率，根据《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

步规范镇村小额工程招投标的意见》诸政办发〔2016〕93号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实际，决定从 2018 年 1 月 1

日起单项工程造价在 50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〈市政（园林、

绿化）工程和房屋建筑工程〉实行年度入围企业招标办法。 

一、2018年度具体入围企业家数： 

（1）单项工程造价在 50 万元以下小额工程：市政（园

林、绿化）工程施工企业 15 家； 

（2）单项工程造价在 50 万元以下小额工程：房屋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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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企业 25家。 

二、每家投标单位最多只能中一个类别的工程入围，投

标单位在前一类工程入围后不得再参与后一个类别的工程入

围招标。 

三、年度入围企业招标完成后，对 2018年度实施的工程

要求： 

单项工程造价在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：（1）3万元

—50 万元绿化工程；10 万元—50 万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

工程由教育局招投标办公室在年度入围企业中组织开标确定

施工企业。（2）1万元—3万元绿化工程；3万元—10 万元房

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由学校在年度入围企业中随机抽取

3-5 家企业后组织二次开标确定施工企业。 

 

附件： 

1.诸暨市教育局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入围企业管

理意见 

2.诸暨市教育局基建工程施工企业综合评价表 

 

 

 

诸暨市教育局 

2018 年 3月 2 日 

 

 

 
 
诸暨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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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诸暨市教育局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 
入围企业管理意见 

 

1．投标文件不要求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文件，中标人提供

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并装订成册送招标人审查。 

2．临时建造师必须符合建办市〔2013〕7 号文件规定。 

3．资质证书按建建发〔2015〕421 号规定执行。 

4．中标市外企业须按《市外工程企业进诸投标与备案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外工程企业进诸投标与

备案管理的补充意见》办理备案手续。 

5．市外企业须承诺，中标后在诸暨成立独立核算的分公

司，并通过内部授权的方式，所有增值税缴纳在诸暨。（第四

章 4.3投标承诺书） 

6．每家投标单位最多只能中一个类别的工程入围（如在

本工程入围后，则自动放弃下一个类别年度招标的入围）。 

7．在公示期间，预中标人必须到诸暨市教育局招投标办

公室递交本单位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前推两年内投标人、法定

代表人和项目经理（项目负责人）在检察机关无行贿犯罪记

录的证明（原件），否则取消中标人资格。 

8．合同签订：中标公示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签订年度合

同，并在合同签订之前缴纳履约保证金。 

9．入围单位因违法违纪、重大责任事故或被行政主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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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处罚，业主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取消入围资格，并保留对

其进一步处理的权利。 

10．入围单位未能按时参加确定具体项目施工超过 3 次，

业主有权单方面终止年度合同。 

11．中标单位必须按业主提供的图纸及预算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施工作业，不得以单项工程量大小及其它各种理由为

借口拒绝或推迟施工，否则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年度

合同。 

12．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收费由基本费和核减追加费两部

分组成。基本费按照项目送审造价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

算，费用由发包人支付；核减追加费按核减额超过送审造价

5%的幅度以外的核减额为基数计算，费用由承包人支付；核

增部分由施工单位支付审查费用。 

13．本工程内的相关事宜承包须由项目经理出面沟通。

中标单位的建造师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第一次由校方

质押，第三次中标由局招标办质押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退

还。 

14．中标单位的项目经理及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必须在工

期内每月不少于 23 天到甲方指定地点签到，不得代签，不得

未到先签。一经发现，依据情节轻重作出警告、通报等处理，

并将结果抄送市相关部门。 

15．施工单位必须在签订施工合同后 3 天内或根据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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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的时间进场施工。如未在规定时间内进场开工的，施工

单位每延期一天按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一处罚。因不可抗力因

素和政策处理原因致使不能按时开工的，开工日期顺延。 

16．（1）施工计划：施工单位依据项目工期要求,每月

28 日前向甲方上报次月的施工计划，根据施工合同的工期约

定、上级部门对项目建设期限的调整以及进度排位的需要，

甲方对施工计划有权作出调整，施工单位必须服从。（2）特

殊规定：根据工程进度排位情况和上级部门要求提早建设期

限时，甲方有权对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数和机械配备作出规

定，施工单位必须配合服从。如未达到甲方规定的施工人数

或机械配备要求，从而致使工程未能按期完工，再以每少 1

人扣 200 元/天予以处罚。 

17．工程质量保证：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施工工序，如

在甲方巡查过程中发现未按施工图纸施工、偷工减料或存在

其他质量问题的，由业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，如 1 个月内

累计下发整改达到 2 次以上的，则该月施工单位按合同价款

的千分之一处罚。施工单位无故影响工程进度、质量情况严

重的，学校书面上报局招投标管理办公室，局招标办有权随

时终止该企业年度入围资格。 

18．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，学校从工程质量管理、工程

进度管理、工程安全管理、项目经理出勤管理四个方面对施

工企业进行综合评价（分值 100 分），综合评价得分 60 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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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 2 次即取消该企业年度入围资格并不得参加下一年度教

育局入围招标。入围企业年度内中标工程数量达到五只及以

上且工程综合评价均为优秀（90分及以上）的企业，教育局

组织专家组进行复评，复评结果为全优的，则下年度在教育

局年度入围企业招标之外（N+1）直接入围。 

19．工程竣工结算：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，施工单位根

据工程变更联系单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竣工图纸及结算报

告，整理收集相关资料送审。工程结算必须由施工单位项目

经理出面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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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诸暨市教育局基建工程施工企业综合评价表 
  

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工程名称  

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
标准

分 

评价

得分 
评价依据 

工程质量管理 

1、按图或约定的工程量清单施工，严格落实施工工序，整体效果良好。 

（1）未经建设单位验收同意，擅自进入下一道施工工序的，发现 1 起扣 5 分； 

（2）建设单位巡查发现施工单位未按图或约定的工程量清单施工、偷工减料或存在其他质量问题的，发现 1 起

扣 10 分，工期内发现 2 次及以上的扣 25 分。 

（3）未经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同意，擅自变更增加工程量，发现 1 起扣 10 分。擅自变更超合同价 10%以上的，

加倍扣分。 

2、原材料根据设计和预算要求提供，并有合格证、检验证、质量保证书等相关材料，材料使用前经建设单位验

收认可。 

（4）原材料未经建设单位验收认可直接施工的，发现 1 起扣 10 分； 

（5）塑胶、人造草皮等工程未提供主要原材料（胶粒、胶水、溶剂、人造草皮等）专项检测报告的，扣 25 分。 

（6）校舍室内装修进行空气质量检测未达标的，扣 25 分。 

3、发生其他工程质量管理问题的，参照扣分。 

25   

工程进度管理 

1、中标公示结束后 5 日内缴纳履约保证金并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、提供施工进度计划（须经建设单位认可）；

签订施工合同后 3 日内或根据建设单位指定的时间进场施工。 

（1）超期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，每推迟 1 天扣 2 分； 

（2）不向建设单位提供施工进度计划的扣 5 分； 

（3）无故延期进场施工的，每推迟 1 天扣 2 分。 

2、根据合同约定工期，合理、动态调整进度（包括施工人员数量、机械配备的及时调整），保证工程按计划推进。 

（4）除不可抗力外，因施工单位组织不力导致工程超合同约定工期，每推迟 1 天扣 2 分。 

3、发生其他工程进度管理问题的，参照扣分。 

2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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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
标准

分 

评价

得分 
 

工程安全管理 

1、施工单位按规定为施工人员缴纳工伤保险金，并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将工伤保险金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交建

设单位。 

（1）施工单位不缴纳工伤保险金的扣 10 分。 

2、配备专职安全员，认真落实各项施工安全管理规定。包括施工场地安全措施：隔离围护、安全帽、警示标志、

用电安全等；施工人员规范施工，机械进出安全等。（2）建设单位巡查中，发现违规 1 起扣 2 分。 

3、施工脚手架应符合规范，同时做好脚手片满铺和安全网围护，严禁采用吊篮代替外墙脚手架进行施工，杜绝

采用课桌椅代替室内脚手架进行施工。   （3）未按规范要求落实扣 10 分。 

4、发生其他工程安全管理问题的，参照扣分。 

25 

  

项目经理出勤

管理 

1、在合同签订、技术交底、中间验收、隐蔽工程施工、工序衔接、竣工验收等环节，项目经理必须到场。 

（1）根据项目实际确定的环节，每环节缺 1 次扣 2 分。 

2、施工期间，实行项目经理日签到制，同时记载施工日志。项目经理月出勤必须达 23 天及以上(工期不足 1 月

的，按实际工期的 70%计天)。  （2）每缺勤 1 天扣 1 分。 

3、发生其他项目经理出勤管理问题的，参照扣分。 

25   

直扣分和一票

否决 

1、建设单位向施工中标企业发出整改通知书后，施工中标企业未及时响应的，每起直扣 10 分； 

2、教育局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现场巡查发现施工质量、安全等管理问题并责令整改的，每起直扣 20 分； 

3、因施工单位管理不善，发生严重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的，直接评定为不合格。 

   

总       分 100   

验收组成员签名： 

 

注：1.建设单位（学校）对项目进行全时段动态管理并负责考评。凡涉及考核扣分的，第一时间书面函告中标企业并备案待查。 

2.项目竣工验收后 5个工作日内，学校将评价结果附扣分依据上报教育局计财科，同时将评价结果函告中标企业。 


